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第五条规定，“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上市公司

股价在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超过 20%的，上市公

司在向中国证监会提起行政许可申请时，应充分举证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直系

亲属等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证券交易所应对公司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布前股票

交易是否存在异常行为进行专项分析，并报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可对上市公

司股价异动行为进行调查，调查期间将暂缓审核上市公司的行政许可申请。”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股票代码：002696）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起连续停牌。停牌前 20 个交易

日（2015 年 11 月 4 日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本公司股票波动情况如下：2015

年 11 月 4 日，本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18.35 元，停牌前一交易日 2015 年 12 月 1

日收盘价为 24.97 元，期间涨幅为 36.08%。 

2015 年 11 月 4 日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中小板指数（指数代码：399005）

收盘指数从 8039.35 点涨至 8163.05 点，该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幅为 1.54%。根

据证监会的分类，本公司行业代码为 A04，属于渔业，养殖业指数期间从 3207.82

涨至 3389.57，涨幅为 5.67%；根据 Wind 资讯金融终端的行业分类，本公司属于

食品加工与肉类（882481），期间该指数从 3783.82 涨至 3831.45，涨幅为 1.26%。 

百洋股份在停牌前20个交易日内的股价波动情况以及同期中小板指数和食

品加工与肉类指数（882481）的波动情况。百洋股份在停牌前20个交易日内累计

涨幅扣除同期中小板指数累计涨幅1.54%因素后，上涨幅度为34.54%；扣除同期

养殖业指数累计涨幅5.67%因素后，上涨幅度为30.41%；扣除同期食品加工与肉

类指数累计涨幅1.26%因素后，上涨幅度为34.82%。 

根据自查范围内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的查询结果，在百洋股

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六个月内，除百洋股份监事黄玫玫、员工陈良元、交

易对方熊建国、交易标的华太药业员工严毅的配偶蔡琴存在买卖百洋股份股票的

情况外，其他核查对象在核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百洋股份股票的情形。 

经核查，为控制内幕信息及未公开信息的不当流动，百洋股份已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健全信息隔离墙制度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上述买卖

百洋股份的行为不存在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本次资产重组的法律障

碍。 

特此说明。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4 月 24 日 




